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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蓝天”全国关爱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大行动方案（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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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妇联等13部门“共享蓝天”全国关爱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大行动方案(节选)

(妇字〔2007〕20号)

　　一、行动目的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领导指示及《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精

神，切实做好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工作，经研究决定，全国妇联联合教育部、公安部、

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农业部、卫生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央文明

办、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共同开展“共享蓝天”

全国关爱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大行动。通过实施“共享蓝天”支持行动、维权行动、关

爱行动、宣传行动，切实推进农村留守流动儿童问题有效解决，促进农村留守流动儿

童健康成长。

　　二、行动内容

　　(一)共享蓝天支持行动。通过强化政府行为，切实从源头上解决农村留守流动儿

童问题。支持行动主要包括：一是政策法规支持。研究制定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留守

流动儿童工作的指导意见，逐步建立多部门合作的工作机制，加强工作宏观指导。围

绕农村留守流动儿童面临的突出问题，以户籍制度改革、接受义务教育、卫生保健服

务、社会救助等内容为重点，推动出台相关政策和法规，为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平等发

展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和保障。二是重点工程投入。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改革，建立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结合布局调整，适当改扩建农村寄宿

制学校，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寄宿上学问题。以基层政府为主导，在村委会、学校等建

立农村留守儿童动态监测机制和资料库，构建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监护体系。农民工输

入地政府要积极创造条件，做好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在资金、设备、师资

等方面对接纳农民工子女较多的学校给予支持。推进社区流动人口服务机构、阵地的

建设和发展，推动社区服务机构更好地为流动人口服务，提高流动儿童和家长素质。

　　(二)共享蓝天维权行动。通过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开展维权

服务、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等措施，切实维护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合法权益。维权行

动主要包括：一是针对强化父母的法定监护责任、完善委托监护制度、确立监护人监

督法律制度、建立国家监护制度等，开展调查研究，提出立法建议。推动地方在制定

《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办法时，将农村留守流动儿童权益保护的内容纳入其中，推

动农村留守流动儿童法律保护体系的不断完善。二是加强对《未成年人保护法》、

《义务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做好农村留守流动儿童法制教育、安全教育

工作，提高维权意识和能力。三是充分利用各地、各部门的维权机制、阵地、队伍，

面向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开展维权服务。鼓励支持有条件的法律服务机构设立法律、心

理咨询热线，为农村留守流动儿童提供维权服务。四是严厉打击侵害农村留守流动儿

童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进一步加大执法检查和工作督查力度，保障农村留守流动儿

童各项权益落到实处。

　　(三)共享蓝天关爱行动。在各地、各部门已开展的关爱活动基础上，动员社会力

量为留守流动儿童办好事办实事。同时，总结推广一批关爱模式，使更多的农村留守

流动儿童切实受益。关爱行动分为三个层面。一是面向社会，重点推进“代理家长”

等关爱留守儿童行动，发展儿童公益项目，对留守儿童学习、生活等给予有效指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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